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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三未信安” ）首次公开

发行 1,914.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22〕2091 号文同意注册。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

安”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

的股票简称为“三未信安” ，扩位简称为“三未信安” ，股票代码为“688489”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发行人所处行业、市

场情况、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78.89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1,914.0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

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87.1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14.4303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1.20%，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72.6697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211.5197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28%；网上发行数量为 488.05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72%。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

量 1,699.5697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以及《三未

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023.28 倍，

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

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170.00 万股股票（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041.5197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1.28%；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58.05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38.72%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459813%。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 （T+2 日）结

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以及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跟投机构为国泰

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裕投资”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三未信安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君享资管计划” ），无其他战略投资

者安排。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

诺参与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战略投资者参与本

次发行战略配售有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 2022 年 11 月 29 日（T+4 日）

之前将全部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 （参与跟投的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战

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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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证裕

投资

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跟投

76.0552 3.97 59,999,947.28 一 59,999,947.28 24

2

君享

资管

计划

发行人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通过

设立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138.3751 7.23 109,164,116.39 545,820.58 109,709,936.97 12

合计 214.4303 11.20 169,164,063.67 545,820.58 169,709,884.25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

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

关规定。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6,218,904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490,609,336.56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361,596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8,526,308.44 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0,415,197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821,654,891.33 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 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00 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4,108,282.51 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

（T+3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

厅主持了本次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3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三未信安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计划 （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

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4,084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

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409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

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 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74.55 万股，占网

下发行总量的 7.16%，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39%，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3.89%。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

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国泰君安包销。国泰君安包销股份的数

量为 361,596 股，包销金额为 28,526,308.44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后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2.13%，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1.89%。

2022 年 11 月 29 日（T+4 日），国泰君安将余股包销资金、战略配售募集资

金和网上、 网下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

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国泰

君安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发行人：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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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11月28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2年11月2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②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2年11月28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紫荆路93号铭泰城市广场1栋20层)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总裁冯鑫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3人，代表股份289,735,0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31.502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276,026,51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01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13,708,4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90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法律顾问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议案表决结果

议案1.00�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该议案项下子议案进行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1�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673,2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87％；反对61,8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03,7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5％； 反对61,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1.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673,2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87％；反对61,8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03,7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5％； 反对61,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1.03�拟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650,3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08％；反对84,7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80,8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35％； 反对84,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1.04�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673,2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87％；反对61,8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03,7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5％； 反对61,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1.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673,2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87％；反对61,8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03,7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5％； 反对61,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1.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505,3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207％；反对229,7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35,8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52％；反对229,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1.07�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655,6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26％；反对79,4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86,1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15％； 反对79,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2.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办理回购股份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655,6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26％；反对79,4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黎德宣、李玲玲；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2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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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1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普通股股东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46,138,90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46,138,9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514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5143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681,536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

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采用通讯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聘请了北京市

中伦律师事务所张明律师、周慧琳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公司董事长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叶淏尹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1

关于选举陈天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246,116,409 99.9909 是

1.02

关于选举刘立群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246,116,409 99.9909 是

1.03

关于选举刘少礼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246,116,409 99.9909 是

1.04

关于选举刘新宇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246,116,409 99.9909 是

1.05

关于选举王在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46,116,409 99.9909 是

1.06

关于选举叶淏尹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246,116,409 99.9909 是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关于选举胡燏翀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246,116,409 99.9909 是

2.02

关于选举吕红兵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246,116,409 99.9909 是

2.03

关于选举王秀丽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246,116,409 99.9909 是

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廖莎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246,024,388 99.9535 是

3.02

关于选举王敦纯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246,116,409 99.9909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关于选举陈天石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30,270,168 99.9257

1.02

关于选举刘立群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30,270,168 99.9257

1.03

关于选举刘少礼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30,270,168 99.9257

1.04

关于选举刘新宇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30,270,168 99.9257

1.05

关于选举王在先生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30,270,168 99.9257

1.06

关于选举叶淏尹女士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30,270,168 99.9257

2.01

关于选举胡燏翀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30,270,168 99.9257

2.02

关于选举吕红兵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30,270,168 99.9257

2.03

关于选举王秀丽女士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30,270,168 99.9257

3.01

关于选举廖莎女士为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78,147 99.6220

3.02

关于选举王敦纯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0,270,168 99.925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2、3

2、特别决议的议案：无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明、周慧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29日

●报备文件

（一）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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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 为保证监事会正

常运作，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2

年11月25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胡帅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1月29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胡帅，男，出生于1986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系物理学专业本科，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硕

士学历。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2012年3月至2017年3月，就职于美国马迪斯有限公司（知识产

权律师事务所）深圳代表处，历任专利部涉外专利工程师，部门主管。 2017年3月至今，就职于中科寒武

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知识产权部门总监。

截至目前，胡帅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胡帅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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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11月28日

下午5时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11月28日送达，与会监事已知悉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

息，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提前通知期限及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由全体监事推举的廖莎女士主持，会议

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廖莎女士为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所述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董

事长、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83）。 廖莎女士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5）。

特此公告。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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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

员、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25日召开了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并于2022年11月28日召开了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

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均自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

三年。

2022年11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

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现将公司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已经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2年11月2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选举陈天石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陈天石先生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5）。

二、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设立了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 经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1、选举陈天石先生、胡燏翀先生、刘少礼先生、刘新宇先生、王在先生（排名不分先后，按首字母排

列，下同）为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并确认陈天石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召集人（即主任委员）；

2、选举胡燏翀先生、王秀丽女士、叶淏尹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并确认王秀丽女士

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即主任委员）；

3、选举陈天石先生、胡燏翀先生、王秀丽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并确认胡燏翀先生

为提名委员会召集人（即主任委员）；

4、选举胡燏翀先生、刘立群先生、吕红兵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并确认吕红

兵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即主任委员）。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委员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5）。

三、 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已经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与公司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于2022年11月28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选举廖莎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主席，任期自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廖莎女士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5）。

四、 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2年11月2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同意聘任陈天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陈帅先生、陈煜先生、刘少礼先生、刘毅先生、王在先

生、张尧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叶淏尹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同意聘

任童剑锋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其中董事会秘书叶淏尹女士、证券事务代表童剑锋先生均已取得上

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叶淏尹女士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获上海证券交易所无

异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人员任期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7号致真大厦D座12层

邮编：100191

联系电话：010-83030796-8025

传真：010-83030796-8024

联系邮箱：ir@cambricon.com

陈天石先生、刘少礼先生、王在先生、叶淏尹女士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1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75），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29日

附件：个人简历

1、陈帅，男，出生于1986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机系统结构博士学历。 中国国籍，有境

外永久居留权。 2014年至2015年，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程师。 2015年至2016年，任多伦多大

学电子和计算机工程系博士后。 2016年至今， 就职于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产品部高级总监。

截至目前，陈帅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帅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2、陈煜，男，出生于1977年，浙江大学通信工程本科学历。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3年至

2009年，就职于智多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历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设计经理，SoC设计部总监。

2009年至2012年，任宇芯科技有限公司芯片部总监。 2013年至2016年，任上海华力创通半导体有限公

司芯片部总监。 2017年至今，就职于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芯片部副总监，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边缘产品线负责人。

截至目前，陈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744股，占公司总股本（400,814,650股）的0.003%。 陈

煜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3、刘毅，男，出生于1985年，北京大学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硕士学历。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 2010年至2012年，就职于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任工程师。 2012年至2016年，就职于上海英

伟达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任高级工程师。 2016年至今，就职于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任

公司副总经理、后端部门高级总监。

截至目前，刘毅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毅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4、张尧，男，出生于1986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机系统结构硕士研究生学历。 中国国

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2年至2014年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微处理器中心助理工程师。2014

年至2015年任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2015年至2016年任北京小米松果电子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016年至今，就职于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芯片部高级总监。

截至目前，张尧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3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6%。张尧先生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

张尧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5、童剑锋，男，出生于1987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历。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 童剑锋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16年至2019年任二十一世纪空

间技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助理。 2019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童剑锋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童剑锋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

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全文网络链接地址：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

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

券日报网，www.zqrb.cn，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东星医疗

（二）股票代码：301290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0,173,334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25,043,334 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

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

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

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

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44.09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

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价格 44.09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1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42.75 倍， 低于截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T-4 日）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1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 62.36 倍，但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15

日（T-4 日）发布的“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35.06

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截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

（T-4 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T-4日收盘价

（2022年 11月

15日，人民币）

2021年扣非

前 EPS（元 /

股）

2021年扣非后

EPS（元 /股）

2021年扣非

前市盈率

2021年扣非

后市盈率

688013.SH 天臣医疗 23.39 0.5104 0.3744 45.83 62.47

300314.SZ 戴维医疗 14.86 0.2785 0.2314 53.36 64.22

603309.SH 维力医疗 20.63 0.3616 0.3416 57.06 60.39

平均值 52.08 62.36

资料来源：Wind数据，截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T-4 日）

注 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2：2021 年扣非前 / 后 EPS=2021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T-4 日总股本。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街道延陵西路 99 号（嘉业国贸广场）

2303、2302 室

联系人：龚爱琴

联系电话：0519-86632199

2、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庄晨、黄飞

联系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228 号华泰证券广场 1 号楼 4 层

联系电话：025-83388070

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9 日

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华股份” 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3,2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259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

200.0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920.00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6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8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7.76 元 / 股。

光华股份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T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光华股份” 股票 1,28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

面的相关规定，并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T+2 日）16:00

前，按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

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

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11 月 30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

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

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2,528,412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00,455,484,000 股，配号总数为 200,910,968 个，配号

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20091096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848.08469 倍，高于 150 倍，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2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88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

后 本 次 网 上 发 行 的 有 效 申 购 倍 数 为 3,488.03764 倍 ， 中 签 率 为

0.0286694154%。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T+1 日）上

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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